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帆船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修订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帆船运动健康发展，规范帆船赛事活动

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帆船赛事活动，是指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举行的、由中国帆

船帆板运动协会（以下简称“中帆协”）主办、共同主办、

承办或协办（指导）的帆船竞赛活动。 

第三条  地方体育部门和帆船协会，可以参考本办法，

制订本辖区内帆船赛事活动管理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帆船赛事活动，包括如下类别： 

（一）国际组织主办的帆船赛事活动。指由国际体育组

织主办，由中帆协申请在国内举办的国际性帆船赛事。 

（二）全国综合运动会帆船项目比赛。指由国家体育总

局或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或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等主办，由中

帆协承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全运会、青运会等）中的帆

船赛事。  

（三）中帆协主办的帆船赛事活动。指由中帆协主办的



的国际性或全国性帆船赛事活动。  

（四）中帆协共同主办的帆船赛事活动。指由其它主办

方发起，邀请中帆协作为共同主办方的国际性或全国性帆船

赛事活动。 

（五）由其它主办方发起，邀请中帆协作为指导方（协

办方）的帆船赛事活动。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主办方是指发起组织举办帆船赛

事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承办方是指具体负责

筹备、实施帆船赛事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协

办方是指提供一定业务指导或者物质及人力支持、协助举办

帆船赛事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中帆协作为协

办方时，称为指导方或指导单位。 

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等帆船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履

行安全保障义务，对帆船赛事活动安全负责。赛前应当通过

书面协议方式约定权利义务和责任分工。 

第六条  举办帆船赛事活动应当遵循合法、安全、公开、

公平、公正、诚信、文明、绿色、简约、廉洁的原则。 

 

第二章 帆船赛事活动的申办和审批 

第七条 全国综合运动会帆船项目比赛，由国家体育总

局或其它主办方确定申办和组织办法。 



第八条  举办国际帆船赛事活动，须按照《体育赛事活

动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和报批，未经批准不得申办和

举办。 

    第九条  由中帆协主办的帆船赛事活动，申办流程如下： 

  （一）中帆协公布赛事活动计划，公开招募承办方。 

  （二）有意向的承办方根据申办文件要求向中帆协提交申

办报告。  

  （三）中帆协对申办报告进行评估，如确定承办方，与承

办方签订赛事承办协议。 

    第十条  中帆协作为共同主办方的帆船赛事活动，按照

如下流程办理： 

   （一）另一主办方原则上须为地市级地方人民政府或省

级体育主管部门。 

   （二）另一主办方须不晚于赛事活动举办前3周，根据本

办法附件一向中帆协提交共同主办邀请报告。 

   （三）中帆协对邀请报告进行评估，如确定作为共同主

办方，与另一主办方签订协议。 

第十一条  中帆协作为指导方的帆船赛事活动，按照如

下流程办理： 

   （一）另一主办方须为地方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或中帆

协会员协会。 



   （二）另一主办方须不晚于赛事活动举办前2周，根据本

办法附件一向中帆协提交邀请中帆协作为赛事指导单位的

报告。 

   （三）中帆协对邀请报告进行评估，如确定作为指导方，

向主办方书面确认。 

    第十二条  已和中帆协签署长期赛事活动合作协议的

主办方，在协议有效期内，不需要再提交申办报告或邀请报

告。 

第十三条  帆船赛事活动名称须严格参照《体育赛事活

动管理办法》办理。 

 

第三章  帆船赛事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第十四条  帆船赛事的组织管理须严格按照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中帆协主办、共同主办、承办或指导的帆船

赛事活动，必须遵守世界帆联、亚帆联和中帆协的有关章程、

制度、规则及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中帆协主办、共同主办或承办的帆船赛事活

动，由中帆协负责选派比赛监督、仲裁官员和主要裁判员、

技术官员，对赛事进行组织和监督。 

第十七条 中帆协主办、共同主办或指导的帆船赛事活

动，赛事组织（筹备）方案、安全风险防控方案、比赛规程



和航行细则等重要文件须经由中帆协制定或审批后方可发

布实施。 

第十八条  帆船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办方应成

立赛事组委会，并组成竞赛、场地器材、安全保障、新闻媒

体、医疗服务等专门机构，明确工作分工和责任，协同合作。 

第十九条 中帆协主办、共同主办或承办的帆船赛事活

动，中帆协将发起筹备或委派代表，担任赛事组委会及相关

部门主要领导职务。 

    第二十条  帆船赛事组委会应制订赛事组织工作方案，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确保顺利实施赛事组织工作，包括：  

（一）做好立项、报批、备案工作。按规定办理海事、

防疫、海关、外事、检疫等报批、备案手续。 

（二）确保赛事经费落实到位。 

（三）做好水域、场地、设施、设备、比赛船艇、器材

保障工作。  

（四）做好竞赛、接待、后勤、安全、宣传、商务等项

工作。 

（五）聘请符合竞赛规程要求和规模需要的竞赛技术官

员和安全救生团队。（六）严格落实海上救生、岸上救护等

项工作。 

（七）制订、实施赛事风险应急预案及舆情应对方案。 

（八）购买公众责任和意外伤害方面的保险。 



（九）确保参赛船只及参赛人员符合比赛安全要求，参

赛者须提供身体状况证明、个人保险及参赛船只保险。 

（十）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布竞赛规程和参赛信息。 

（十一）做好志愿者的招募、培训、保障和激励等工作。 

（十二）参照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建立体育赛事活动

“熔断”机制。 

 

第四章  帆船赛事活动的服务 

第二十一条  中帆协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加强帆船赛

事活动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制定并公布本项目体育赛事

活动竞赛规则、办赛指南、参赛指引以及场地器材标准、安

全防范要求和赛场行为规范等，细化体育赛事活动“熔断”

技术条件，对帆船赛事组织工作进行指导。 

第二十二条  中帆协将继续加强对帆船赛事活动组织

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竞赛规则、赛事组织筹备、安全风险管

理、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防范、市场开发、媒体宣传推

广等，不断提高体育赛事活动组织水平。 

第二十三条 中帆协将继续加强帆船赛事活动专业技术

人员培养，包括技术代表、比赛监督、安全官和救生员、各

类竞赛技术官员等，不断提高体育赛事活动相关人员技术水

平。 

第二十四条  中帆协作为帆船赛事活动主办方、共同主



办方和承办方时，提供如下主要服务：  

（一） 向国家体育总局、海关总署、交通运输部等国家

相关部委机构报批或备案。 

（二）向世界帆联、亚帆联及其他帆船国际组织进行申

办或申请办理国际组织认证。 

（三）作为中帆协正式比赛，列入中帆协年度赛历，并

可根据赛事活动需要做出调整。 

（四）制定、审核、发布竞赛规程及相关竞赛文件。 

（五）指导制定、审核赛事组织（筹备）、赛风赛纪管

理、安全风险防控、应急事件和舆情应对等各项方案。 

（六）指导组委会建立赛事活动“熔断”机制。 

（七）组织、邀请运动员参赛，并对参赛运动员进行资

格确认。 

（八）根据中帆协帆船赛事活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对

赛事活动进行分级评定。 

（九）根据中帆协帆船运动员赛事积分管理办法，对参

赛运动员进行积分排名。 

（十）选派比赛监督、仲裁及其他主要竞赛技术官员、

裁判员，并对地方选派裁判员进行审核。（十一）选派安全

官等专业人员，加强赛事安全风险防控。 

（十二）根据赛事活动需要，提供比赛器材、轨迹系统、

船艇器材租赁、拍摄、运输、保险咨询服务。 



（十三）在中帆协自媒体及合作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 

（十四）根据组委会需求，提供在赛事组织、商务开发、

宣传报道、后勤保障等项工作的指导与咨询服务。 

第二十五条  中帆协作为帆船赛事活动指导方时，提供

如下主要服务：  

（一）作为中帆协正式比赛，列入中帆协年度赛历，并

可根据赛事活动需要做出调整。（二）根据帆船赛事活动等

级评定管理办法，对赛事活动进行分级评定。 

（三）根据帆船运动员赛事积分管理办法，对运动员进

行积分排名。（四）根据组委会需要，委派代表出席赛事重

要活动，并提供指导与咨询服务。 

（五）宣传服务。在中帆协自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 

（六）选派比赛监督或技术代表指导并监督赛事活动正

常开展，监督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执行，协助组委会建

立赛事活动“熔断”机制。 

   第二十六条  中帆协作为帆船赛事活动主办方、申办方、

共同主办方、指导方时，可根据本办法附件二的标准，收取

一定的服务费用。 

   第二十七条  中帆协作为帆船赛事活动主办方、共同主

办方时，享有如下权利：  

（一）赛事版权。作为主办方时享有全部赛事版权；作

为共同主办方时，根据与另一主办方的协议，享有部分赛事



版权。 

   （二）商务开发权。作为主办方时享有全部商务开发权，

并可将该商务开发权授权承办方或其它第三方进行开发；作

为共同主办方时，根据与另一主办方的协议，享有部分商务

开发权，并可将该商务开发权授权承办方或其它第三方进行

开发。 

第五章  帆船赛事安全风险管理和熔断机制 

第二十八条  中帆协将组织专业力量，加强帆船赛事活

动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逐步出台《帆船赛事活动风险管

理参考手册》等行业指导性文件；继续加强赛事活动安全风

险防控专业人员培训，逐步完善帆船赛事活动“安全官”和

“专业救生员”培养体系，规范帆船赛事活动安全风险管理

专业人员配置标准，全面提升帆船赛事活动安全风险防控能

力。 

第二十九条  中帆协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帆船赛事

活动组委会须积极参与相关培训，培养专业人才，提高帆船

赛事活动风险管理水平。 

第三十条  各省市帆船协会有义务协调属地政府和体

育行政部门监督、指导、协助属地帆船赛事活动做好安全风

险各项工作。 

第三十一条 建立帆船赛事活动“熔断”机制 

（一）帆船赛事活动组委会应严格按照《体育赛事活动



管理办法》建立执行“熔断”机制和启动、处置程序。 

（二）帆船赛事活动组委会应与技术代表、比赛监督、

安全官、裁判长等专业技术人员保持良好协调工作机制和沟

通渠道，保持常态化“熔断”应对机制和执行能力。 

（三）除《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中规定外，组委会

应重点关注下列赛事“熔断”因素： 

1. 气象信息：及时关注赛区局部气象信息，重点关注

台风、强冷空气、强对流、雷电预警信息，加强与属地气象

部门及有经验人员信息获取，以及时应对特殊季节、地形等

外部环境特性导致的紧急突发状况。 

2. 人员信息：充分掌握参赛人员信息情况，对群众性、

商业性及青少年帆船赛事活动进一步提高“熔断”启动标准。 

3. 项目信息：充分掌握各帆船小项（级别）竞赛特点，

结合赛区基础设施条件对有特殊要求的项目进行充分评估，

并进一步提高“熔断”标准。 

第六章  帆船赛事活动的监管及处罚 

第三十二条  中帆协制订实施帆船赛事活动信用体系

管理办法，对帆船赛事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和有关从业者进

行信用建设管理。对组织规范、运行良好、保障到位、整体

水平高的赛事活动和组织单位，及时向社会推介。 

第三十三条  中帆协依法对各类帆船赛事活动中的赛

风赛纪、反兴奋剂、竞赛组织、安全保障等工作进行监督。 



第三十四条 帆船赛事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或主要责

任人有如下行为的，中帆协有权予以批评或处罚。 

（一）隐瞒真实情况，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二）从事与赛事协议内容目的和意义不一致活动的。 

    （三）未经中帆协同意擅自变更赛事举办主体、名称、

内容、时间、地点或擅自取消赛事的。 

（四）未按规定提交赛事情况总结、成绩册和赛事经费

收支情况报告的。 

（五）未经中帆协同意，私自转让举办权的。 

（六）拒绝中帆协监督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七）不能及时履行协议中相关职责和义务的。 

（八）出现赛事活动组织责任事故的。 

（九）其它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中帆协或其他相关

部门进行处罚。 

 

第七章 附件和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所列附件与本办法一并实施并具有

同等效力。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由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试行。 



 

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 

2024年3月1日 

 

附件一：邀请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担任共同主办单位/指

导单位的报告（模版） 

附件二：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赛事服务及权益转让标准 


